电子胃肠镜系统 规格说明书

规范编号：4N-82R
	规格说明书

	一、
	名称：电子胃肠镜系统（2套）

	二、
	用途：胃肠镜检查及处置

	三、
	一般规格和要求：

	3.1
	设备先进、材质好、结构合理、加工精密

	3.2
	设备运行平稳、可靠

	3.3
	便于管理、操作、养护和维修

	四
	主要技术和性能规格要求

	4.1
	全数字消化内窥镜图像处理器  

	4.1.1
	具备构造强调、轮廓强调、血管强调，电子放大、电子染色功能

	4.1.2
	高画质效果，高图像分辨率

	4.1.3
	具有自动白平衡功能

	4.1.4
	具备多种测光模式

	4.1.5
	具备自动增益功能：标准，+2dB，+4dB，+6dB；

	4.1.6
	可兼容电子胃镜、电子肠镜、经鼻胃镜、治疗镜、十二指肠镜、小肠镜等

	4.2 
	光源

	4.2.1
	光源控制：自动光源控制

	4.2.2
	光源寿命：≥500小时

	4.3
	高清液晶监视器      

	4.3.1
	分辨率≥1920×1080

	4.4
	电子胃镜

	4.4.1
	观察方向：0°(直视)

	4.4.2
	视野角度：≥130°，放大时≥55°

	4.4.3
	插入最大部外径: Ф≤9.8mm

	4.5.4
	钳子管道内镜≥2.8mm

	4.5.5
	有效长度：≥1100mm

	4.5
	电子肠镜

	4.5.1
	观察方向：0°(直视)

	4.5.2
	视野角度：≥130°，放大时≥50°

	4.5.3
	插入最大部外径：Ф≤12.8mm

	4.5.4
	有效长度≥1200mm

	4.5.5
	弯曲角度：上：≥180°、下：≥180°、左：≥160°、右：≥160°；

	4.5.6
	钳道直径：Ф≥3.8mm

	4.5.7
	具有附送水功能，以方便治疗时冲洗创面

	4.6
	经鼻胃镜    

	4.6.1
	观察方向：0°(直视)

	4.6.2
	头端部外径：Ф≤5.6mm

	4.6.3
	插入最大部外径：Ф≤5.8mm

	4.6.4
	视野角度≥130°

	4.6.5
	钳子管道内径≥2.2mm

	4.7
	治疗胃镜（大钳道） 

	4.7.1
	观察方向：0°(直视)

	4.7.2
	头端部外径：Ф≤10.8mm

	4.7.3
	钳道直径：Ф≥3.2mm

	4.7.4
	可兼容高频电刀治疗设备

	4.7.5
	视野角度：≥130°

	4.8
	治疗肠镜（大钳道）     

	4.8.1
	视野角度：≥130°，放大时≥50°

	4.8.2
	钳道直径：Ф≥3.8mm

	4.8.3
	具有附送水功能，以方便治疗时冲洗创面

	4.8.4
	可兼容高频电刀治疗设备

	4.8.5
	视野角度：≥130°

	4.9
	CO2注气装置    

	4.9.1
	最大送气压：64kpa

	4.9.2
	流量可多档控制

	4.9.3
	配备减压阀及连接管

	4.10
	水泵        

	4.10.1
	送水瓶容量≥1000ml

	4.10.2
	操作方式：脚踏开关/面板按钮

	4.11
	配置

	4.11.1
	全数字消化内窥镜图像处理器1台/套

	4.11.2
	光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1台/套

	4.11.3
	高清液晶监视器             1台/套

	4.11.4
	电子胃镜                 ≥2条/套

	4.11.5
	电子肠镜                 ≥2条/套

	4.11.6
	经鼻胃镜                 ≥1条/套

	4.11.7
	治疗胃镜（大钳道）       ≥1条/套

	4.11.8
	治疗肠镜（大钳道）       ≥1条/套

	4.11.9
	CO2注气装置             ≥3个/套

	4.11.10
	水泵                     ≥3个/套

	4.11.11
	台车                       1个/套

	五
	网络连接需求

	5.1
	设备需支持与本院HIS系统数据交互

	5.2
	免费提供与医院HIS系统的对接服务，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接口：患者信息获取、医嘱项目获取、结构化结果回传、图片结果回传、附件报告回传等。同时，也支持其他经医院认可的对接方式

	六
	安装与调试

	6.1
	中标厂商负责场地规划、搬运、安装、调试，包括设备到货至安装期间之搬运及保险; 保险需包括人员及设备之全额保险

	6.2
	如现场条件无法安装，中标厂商负责调整设备以满足现场条件

	6.3
	安装完成需提交安装报告书与质量报告书

	6.4
	本规格书经厂商填报后，为合约之一部分，验收时依本规格书逐项比对

	6.5
	安装完成经检点各项配件; 功能及实际使用测试各项软件一个月无异常，且完整提供各项文件经审查通过，为验收完成

	6.6
	维修软件须免费提供至设备报废

	6.7
	厂商需负责清理安装所产生的废弃物

	6.8
	厂商需负责安装现场整洁; 若有损坏需负责恢复原状

	七
	设备证照及厂商资质

	7.1
	医疗器械“三证”齐全

	7.2
	代理商需为本地二级以上代理，并提供设备生产厂商半年期以上授权书

	7.3
	依国家法规规定提供强检及计量证书：负责设备首次计量、质控等安装后检测，并取得相关证照

	八
	保修条款

	8.1
	自设备验收完成之日起≥2年全责免费保修，零配件免费;保修期内并依原厂规定执行定期保养与校正，中标厂商提供保养工具及设备。24小时不能排除故障要求提供备品服务，备品满足同样要求。

	8.2
	保修期内已购软件免费升级

	8.3
	提供新增软、硬件购置折扣计价方式

	8.4
	提供全部零件编号及价格，零件保证供应10年以上;否则依本院设备残值回收

	8.5
	国外零件取得速度保证3日内，维修期间提供备机

	九
	人员训练

	9.1
	装机完成，厂商需配合院方安排，免费指导使用人员进行操作训练，直至完全熟练掌握操作流程及日常保养流程

	9.2
	提供原厂完整课程维修技术训练2名(含学费)：课程学费、住宿地点与训练地点间之交通由得标厂商负责，机票费、日常生活费由本院自理

	9.3
	操作手册,2份中文或英文原版手册

	9.4
	维修手册,2份中文或英文原版手册；内容需包含：
1电子控制线路图
2电子控制线路解说
3功能测试步骤与调整校正说明
4零件分布图
5保养校正作业内容
6故障原因与排除方式解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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